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津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3年度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
决算公开工作操作规程

为进一步规范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根据财政部、市区两级政府对决算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年度本单位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操作规程。
一、公开主体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津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此次部门决算公开主体，负责决算公开工作。应当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履行决算公开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决算公开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做好决算公开后的说明解释工作。
二、公开范围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津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积极稳妥公开本单位决算（涉密信息除外）。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不予公开；涉密信息经法定程序解密并删除涉密内容后，予以公开。
三、公开时间
[bookmark: _GoBack]按照《预算法》规定，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20日内向社会公开。据此，2023年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津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定于2024年8月29日集中统一向社会公开。
四、公开形式
1.通过津南政务网预决算统一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决算，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2.通过自有门户网站“廉韵津沽·津南廉播” 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决算，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5、 公开内容
（一）部门决算。公开11张部门决算表格，即：《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按功能分类列示）》、《收入决算表（按单位列示）》、《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和《项目支出决算表》。
除涉密信息外，《收入决算表（按功能分类列示）》、《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和《项目支出决算表》要细化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要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没有数据的表格要零报告（即列出空表并附说明）。
部门决算公开的文字说明中，应当对公开的决算表内容进行说明，以便于社会公众理解本单位决算信息。说明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同时，还应公开本单位职责、机构设置、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支出、预算绩效情况、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等信息。
（二）“三公”经费决算。除涉密信息外，需要公开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并对增减变化原因（与全年预算数、上年决算数对比）进行说明。同时细化说明“三公”经费支出相关的因公出国（境）团组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公务接待批次及人次等相关实物量。
公开“三公”经费决算时，相关说明和表格若无内容，也应当列出空表并用文字加以说明。
（三）决算公开规范。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提出的“地方各部门在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组织开展本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制定本单位预决算公开规定”的要求，区级各部门应制定本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操作规程，要涵盖公开的职责、时间、内容、形式等事项，并按照前文所述最大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开。
（四）预算绩效情况。按照中央和我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部署要求，对本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公开。所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涉密及敏感项目除外），也主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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